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条之规定，下列商标的续展注册

申请已核准，予以公告。续展注册的有效期为十年，有效期限自该商标上

一届有效期满次日起计算。

注册商标续展公告

第 1931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4月13日

注册号： 16156622

商标： 娜美

注册人： 吴诗秀

类别： 33

注册号：

注册人：

黔三国

贵州何林松贸易有限公司

33

商标：

类别：

16156652

注册号：

注册人：

轻舟教育

北京轻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41

商标：

类别：

16156689

注册号：

注册人：

鲁青

青州市金鑫温室材料有限公司

6

商标：

类别：

16156870


